商河县农业农村局

关于做好2026年度春季雨露计划
补助项目实施工作的通知

[bookmark: _GoBack]各镇（街道）：
根据市局《关于做好2026年春季雨露计划补助项目实施工作的通知》，为确保2026年春季雨露计划补助项目的顺利实施，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1、 补助对象
补助对象范围为有子女在校接受中、高等职业教育的脱贫享受政策家庭以及纳入防止返贫致贫监测帮扶范围的困难家庭。其中，对2022年以来动态调整时正在享受雨露计划补助政策且正常在校接受当前学段教育的学生家庭，补助资金应发至该学生中职学段或高职学段毕业。
2、 补助标准
按照上级文件要求，雨露计划项目按照每生每学期1500元的标准给予补助。
三、工作要求
各镇（街道）一定要高度重视雨露计划工作，安排专人负责，确保工作顺利进行。如在督导、考核等过程中发现漏报、错报、漏补、错补现象，由各镇（街道）自行安排资金进行补发或收回错补资金。
（1） 全面摸底调查。
要结合2025年秋季雨露计划学生比对名单以及摸底情况，对有子女在校接受中、高等职业教育的帮扶对象进一步全面核实完善，着重核实有无退学、春季毕业、追加补发等特殊情况，确保不错发、不漏发。
（2） 严格把握条件。
资助学生学籍为中职、高职，中等职业教育包括全日制普通中专、成人中专、职业高中、技工院校；高等职业教育包括全日制普通大专、高职院校、技师学院等。函授等非全日制不在统计资助范围之内。
（3） 逐级申报。
经摸底核实，对系统标注、参考名单和摸底发现的符合条件的学生，填写《2026年春季雨露计划项目扶持对象名单》，同下列材料一并报县农业农村局帮扶科。
①《山东省2026年春季雨露计划项目补助申请表》（信息填写准确、完整，做好身份证正反面的张贴，就读学校、镇（街道）签字盖章）；
②开具学籍证明，学籍证明中要除必要的学生身份信息外，还应包括入学时间、学校性质、学籍号等内容；
③户口本复印件（索引页）。
（4） 时间安排。
2026年4月21日-2026年4月30日完成全面摸底与资质审核工作，2026年5月9日前将《2026年春季雨露计划项目扶持对象名单》（附件1）电子版发送至帮扶科邮箱，2026年5月22日前将盖章签字的扶持对象名单纸质版、补助申请表、学籍证明、户口本复印件证明材料报送至县农业农村局帮扶科；2026年5月23号-5月27日完成村级公示工作，5月29日前将村级公示照片（近景、远景各一张）电子版发帮扶科邮箱。
四、注意事项
1、补助申请表盖学校原章，彩印不行。
2、上报的一卡通账号必须是标记用途为“财政补贴”的账号，一般是家中打小麦补贴的账号（最好使用2025年秋季雨露计划补助打款用过的账号）。
3、放弃的请写好放弃证明，本人签字按手印、盖村级和镇级公章，并拍照留存。

附件：
1、2026年春季雨露计划项目扶持对象名单
2、山东省2026年春季雨露计划项目补助申请表
3、雨露计划公示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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